[bookmark: _GoBack]关于2023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的说明
2023年，县级机关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891.40万元，同比增加26.24%,决算数为预算数的169.74%，压减-69.7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同比增长0%,与年初预算0万元一致，压减0%，主要是县级没有开展因公出国（境）活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31.40万元，同比增加28.87%，比年初预算525.16万元增加120.00万元，压减-22.85%（公务用车购置费比年初预算200.00万元增加196.59万元，压减-98.3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年初预算325.16万元增加109.65万元，压减-33.72%），公务用车购置费增加主要是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严格公务用车购置，加强公务用车日常使用管理，机关事务管理局购置公务车辆用于保障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安全和质量，静宁县公安局购置7辆公务用车用于执法执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主要是各单位对公务用车的加油费、维修费和保险费，公务用车改革后各单位严格按照预算，压减支出，但2023年单位各项业务出行活动增加导致公务用车运行费整体增加；公务接待费60.00万元，同比下降1.57%，比年初预算68.86万元减少8.86万元，压减12.87%，主要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规模和接待标准，今年接待批次人数减少导致接待费减少。

